
证券代码：688653� � � � � � � �证券简称：康希通信 � � � �公告编号：2025-032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科苑路399号10幢4层（名义层5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8,137,92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8,137,9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230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2305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24,480,000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6,004,034股）为418,475,966

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PING� PENG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彭雅丽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321,370 99.3088 783,456 0.6631 33,097 0.028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367,976 99.3482 730,150 0.6180 39,797 0.033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367,976 99.3482 730,150 0.6180 39,797 0.033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6,963,548 99.0059 1,005,252 0.8509 169,123 0.1432

5、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138,391 99.1539 913,509 0.7732 86,023 0.0729

6、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292,444 99.2843 731,150 0.6188 114,329 0.0969

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171,781 99.1821 839,250 0.7103 126,892 0.1076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184,344 99.1928 839,250 0.7103 114,329 0.0969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292,444 99.2843 731,150 0.6188 114,329 0.0969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197,784 99.2042 825,810 0.6990 114,329 0.0968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032,627 99.0644 1,039,999 0.8803 65,297 0.055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8,895,145 88.3373 1,005,252 9.9831 169,123 1.6796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9,129,381 90.6635 825,810 8.2010 114,329 1.1355

11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2025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8,964,224 89.0233 1,039,999 10.3281 65,297 0.64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中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

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4、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无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4、本次股东会除审议以上议案外，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建文、陈超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信息披露

202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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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为临时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

议通知期限要求，与会的各位董事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二）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采取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

事九人。 会议由董事长宗坚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5年5月21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5名激励对象授予465.8312万份股

票期权。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宗坚、赵静艳、宗沛霖、兰竹瑶、夏欣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5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议案》

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推动上市公司持续优化经营、规范治理和积极回报投

资者，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助力信心提振、资本市场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内在价值的认可，结

合自身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公司制定了《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提质

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

特此公告。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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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3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os3TxKvaZa或通过公司邮箱ft-board@favoredtech.com进行提问。 公

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19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以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

6月3日下午14:00-15: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以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宗坚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孙西林先生

独立董事：童越先生

保荐代表人：莫永伟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3日（星期二）14:00-15: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os3TxKvaZa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

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3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os3TxKvaZa或通过公司邮箱ft-board@favoredtec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0-83897881

邮箱：ft-board@favored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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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新吴区新华路27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

普通股股东人数 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27,360,52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27,360,5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734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73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宗坚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周频因工作时间冲突，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孙西林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宗坚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9,879 99.8149 419,943 0.1847 700 0.000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9,879 99.8149 420,643 0.185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9,879 99.8149 419,943 0.1847 700 0.000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9,879 99.8149 419,443 0.1844 1,200 0.000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9,879 99.8149 420,143 0.1847 500 0.000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2,579 99.8117 427,443 0.1880 500 0.000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5,277 99.8129 424,045 0.1865 1,200 0.000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4,114 99.8124 419,643 0.1845 6,765 0.003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津贴）情况及2025年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3,614 99.8122 424,745 0.1868 2,163 0.001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8,216 99.8142 420,143 0.1847 2,163 0.0011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8,716 99.8144 419,643 0.1845 2,163 0.0011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3,614 99.8122 426,408 0.1875 500 0.0003

13、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8,216 99.8142 420,143 0.1847 2,163 0.0011

14、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0,916 99.8110 427,443 0.1880 2,163 0.0010

15、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6,938,716 99.8144 419,643 0.1845 2,163 0.0011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397,582 97.7181 427,443 2.2703 2,163 0.0116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397,582 97.7181 427,443 2.2703 2,163 0.0116

1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397,582 97.7181 427,443 2.2703 2,163 0.011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7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8,401,

943

97.7413

424,

045

2.2523 1,200 0.0064

9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津贴）情况及

2025年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18,400,

280

97.7324

424,

745

2.2560 2,163 0.0116

10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8,404,

882

97.7569

420,

143

2.2315 2,163 0.0116

1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8,405,

382

97.7595

419,

643

2.2289 2,163 0.0116

12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18,400,

280

97.7324

426,

408

2.2648 500 0.0028

13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

任保险的议案》

18,404,

882

97.7569

420,

143

2.2315 2,163 0.0116

15

《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18,405,

382

97.7595

419,

643

2.2289 2,163 0.0116

16

《关于 〈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8,397,

582

97.7181

427,

443

2.2703 2,163 0.0116

17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8,397,

582

97.7181

427,

443

2.2703 2,163 0.0116

1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8,397,

582

97.7181

427,

443

2.2703 2,163 0.01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议案：12、14、16、17、18,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7、9、10、11、12、13、15、16、17、18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6、议案17、议案1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拟为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或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启明、胡怡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371� � � � � � � � � � �证券简称：菲沃泰 公告编号：2025-033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授予日：2025年5月21日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465.8312万份，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33,547.2356万股的1.39%

(股权激励方式：股票期权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规定的江苏菲沃泰纳

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会授权，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2025年5月21日为授予日，向15名激励对象授予465.8312万份股

票期权。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一）本次股票期权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4月29日，公司第二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拟定《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报送董事会审议。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激励计划（草案）》的核查意见。

202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202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2、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9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5年5月1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

况说明》（公告编号：2025-027）。

3、2025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29）。

4、2025年5月21日，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的议案》相关议案，并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

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其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

经成就，同意以2025年5月21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5名激励对象授予465.8312万份股票期权。

5、2025年5月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相关议案，同意以2025年5月21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5名激励对象授予465.8312万份股票期权。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通过的相关事宜一致，不存在差异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公司方可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章程规定；

④任职期间，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漏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

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⑤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⑥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⑦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激

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

（1）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

格。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3）董事会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和本次确定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已经成就。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以2025年5月21日为授予日，同意向符合条件的15名激励对象授予465.8312万份股票期权。

（四）股票期权授予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5年5月21日。

2、授予数量：股票期权465.8312万份，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布日公司股本总额33,547.2356万股的1.39%。

3、授予人数：15人。

4、行权价格：16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行权安排和禁售期如下：

（1）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等待期

等待期指股票期权授予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分两次行权，对应的等待期分别为自

授予日起12个月、24个月。

（3）可行权日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等待期满后方可开始行权，可行权日必须为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日，但下列期间内不得行权：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15日起算，至公

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关于不可行权期间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行权日应当符合修改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4）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安排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

比例

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

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

的股票期权。 在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在满足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后，公司将为激励对象办理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事宜。

（5）禁售期

激励对象通过本激励计划所获授公司股票的禁售规定，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①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②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

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③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激励对象名单及拟授出权益分配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股票

期权数量(万

份)

占本激励计划授

出权益数量的比

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

告日股本总额比

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兰竹瑶 中国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深圳子

公司总经理

20 4.29% 0.06%

康必显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材料研发总监 20 4.29% 0.06%

隋爱国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产品研发总监 60 12.88% 0.18%

夏 欣 中国 董事、研发项目总监 50 10.73% 0.15%

小计 150 32.20% 0.45%

二、其他技术骨干、业务骨干

共计11人 315.8312 67.80% 0.94%

合计 465.8312 100.00% 1.39%

注：1、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2、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

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公司《激励计划（草案）》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授予日）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拟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核心技术人员、技术骨干及业务骨干，均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有聘用、雇佣或劳务关系。

2、拟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未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均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和本次拟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

经成就。

综上所述，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

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其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经成就，一致同意以2025年5月21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5名

激励对象授予465.8312万份股票期权。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过自查，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以Black-Scholes

（B-S模型）作为定价模型，公司运用该模型以草案公告前一日为计算的基准日，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

测算），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15.22元/股（授予日收盘价）

2、有效期：1年、2年（授予日至每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

3、无风险收益率：1.50%、2.10%（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4、历史波动率：20.36%、17.54%（上证指数对应期间的年化波动率均值，数据来自同花顺iFinD）

（二）预计股票期权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

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行权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5年5月21日，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

如下表所示：

授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股）

需摊销总费用（万

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465.8312 571.10 248.08 258.33 64.69

注：1、上述费用为预测成本，实际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授予数量相关外，还与行权价格及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

佳估计相关；

2、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4、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表所列信息为初步估计，最终金额以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金额为准，在

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

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业务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

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授予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激励计划（草

案）》设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本次授予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的

核查意见》；

（二）《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截至授予日）》；

（三）《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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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二

条的规定“董事会设一名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基于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选举，夏欣女士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特此公告。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

夏欣女士，1984年9月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机化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学历。 2014年6月至2022年8月， 任瑞典

Nanologica� AB公司高级科学家，2022年10月至今，任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项目总监。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夏欣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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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内部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

露前6个月内（即2024年10月30日至2025年4月30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本次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提交了查询申请，并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均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入或者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相关规定，限定

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

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

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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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锦业路21号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

普通股股东人数 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1,462,2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1,462,2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66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6629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3,293,759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龙进军先生主持，会议由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95,580 99.8704 63,144 0.1226 3,500 0.007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90,305 99.8602 68,419 0.1329 3,500 0.006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90,305 99.8602 68,419 0.1329 3,500 0.006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90,305 99.8602 68,419 0.1329 3,500 0.006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66,055 99.8131 92,669 0.1800 3,500 0.0069

6、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和票据池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87,805 99.8553 69,119 0.1343 5,300 0.0104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87,805 99.8553 67,567 0.1312 6,852 0.013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85,305 99.8505 67,067 0.1303 9,852 0.019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85,305 99.8505 67,067 0.1303 9,852 0.0192

10、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90,105 99.8598 67,067 0.1303 5,052 0.0099

1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390,605 99.8608 66,567 0.1293 5,052 0.009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0,366,055 99.0807 92,669 0.8857 3,500 0.0336

6

《关于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

额度和票据池授信额度的议

案》

10,387,805 99.2886 69,119 0.6606 5,300 0.0508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议案》

10,387,805 99.2886 67,567 0.6458 6,852 0.0656

8

《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

案》

10,385,305 99.2647 67,067 0.6410 9,852 0.0943

11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

主体、实施地点及调整内部投

资结构的议案》

10,390,605 99.3154 66,567 0.6362 5,052 0.04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攀、卢垚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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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2025年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

东上海贵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函询证，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鉴于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短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触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4月23日起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代码前冠以*ST）。 具体详见《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停牌并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2025-022）。 公司已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98.43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

932.53万元。

● 公司已于2024年9月12日披露了《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的公告》（2024-064）及《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被司法冻

结的公告》（2024-063）。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且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12.0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

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触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4月23日起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股票代码前冠以*ST）。 具体详见《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停牌并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的公告》（2025-022）。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2024年业绩较去年同期出现较大变化，主要受以下几点原因影响：一是2024年白酒行业整

体复苏未达预期。终端动销整体放缓，消费增长动能不足，产品价格倒挂成为行业普遍现象。白酒产业仍

处于去库存周期，产业向优势产区、优势企业、优势品牌集中的趋势明显，中小品牌酒企愈加受到挤压。

公司亦受此行业环境的影响。二是从2023年年末开始，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司资金承压，返利返货无法

兑现，市场投放减少。同时叠加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

持公司股票被司法冻结等一系列事件影响，经销商关系受挫，对于补货、备货持更加审慎观望态度，导致

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减少。三是2024年全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失共计6,359.11万元，影响公

司2024年度损益，具体详见《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2025-020）。

3、公司已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14,984,338.49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325,268.67元。

4、根据警方通报，经核实因海银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立案侦查，公司实际控制人韩

啸先生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贵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216,740,245股已全部

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64.80%。

6、经公司向控股股东上海贵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收购、业务重组、破产重整等重大

事项。

7、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价格波动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已披露《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业绩预亏公告》《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上

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上海贵酒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股票停牌并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的公告》及《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公司董事会确认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且对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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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038,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26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项飞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因工作原因，董事李晓宇、任正华、林永平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志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85,300 99.9222 43,600 0.0640 9,300 0.0138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85,100 99.9219 43,600 0.0640 9,500 0.014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84,700 99.9213 43,700 0.0642 9,800 0.014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78,400 99.9121 49,900 0.0733 9,900 0.0146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80,800 99.9156 44,100 0.0648 13,300 0.0196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77,300 99.7866 49,000 0.1717 11,900 0.0417

7、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976,900 99.9085 49,400 0.0736 11,900 0.017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83,000 99.9188 45,700 0.0671 9,500 0.0141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92,100 99.9322 36,800 0.0540 9,300 0.013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178,401 98.5890 49,900 1.1773 9,900 0.2335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180,801 98.6456 44,100 1.0405 13,300 0.3138

6

《关于董事2024年度

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4,177,301 98.5630 49,000 1.1561 11,900 0.2808

7

《关于监事2024年度

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4,176,901 98.5536 49,400 1.1655 11,900 0.28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4�《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议案9�《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以同意票代表股

份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涉及关联股东项飞勇、张志明、林永平、台州肯特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仙居县蓝天碧

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议案7《关于监事 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徐文良回避表

决。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海燕、沈高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